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發文字號：更人字第 026 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本會及所屬各分會約聘個案管理師公開甄選資訊，歡迎踴躍報

考。 

依據：強化毒品犯更生保護及社區處遇資源計畫。 

公告事項： 

一、甄選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性別不拘。 

 (二)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迴避任用及無同法第 28 條不得任用與情

事之一者且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規定。 

二、甄選資格須具有下列之一： 

（一）國內外大學院校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犯罪防治、公共衛生、護

理、教育、法律等相關科系畢業者。 

（二）非前開科系畢業，但曾任職勞政、衛政、社政及相關單位且具有輔

導毒品施用者相關實務工作一年以上經歷者。 

三、工作內容：執行毒品個案輔導、處遇、管理、資源連結…等相關業務、

協助毒品方案相關經費核銷、成果報告編撰等相關行政事

宜、其他本會臨時交辦之事務、協助會產管理等。 

四、工作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除上班

時間外，必要時須利用例假日及下班時間加班辦理相關業

務工作及活動。 

五、工作地點：本會及所屬各分會(請如附表)。 

六、報名方式：以掛號寄送、親自或委託親友送達欲應徵之辦公室或電子

郵件傳送 (詳如附表)。 

七、本會及各分會聯絡方式及錄取名額：詳如附表 

正取人員放棄或試用期間考核成績不合格、離職，由備取人員依甄選

成績擇優依序遞補。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甄選額滿截止。 



九、甄選日期及地址：另行通知。 

十、報名需檢附下列相關證件： 

（一）報名表(如附件檔，請以電腦列印或正楷書寫，黏貼最近 3個月內二

吋脫帽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二）撰寫 500 至 1,000 字自傳乙份（以電腦列印）。 

 (三)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四)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乙份。 

十一、錄取後應繳驗下列文件： 

（一）戶籍謄本及國民身分證正本。 

（二）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 

 (三)專業證照正本(無者免附) 

（四）曾任勞政、衛政、社政及相關單位且具有辦理毒品施用者相關實務

工作一年以上之服務證明文件。 

（五）體格檢查表正本（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條規定辦理）：錄取人員

於進用通知後，請赴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合格

名單請至勞動部網站查詢）體檢，並開立日期距報到日 1個月內。 

錄取後繳交之文件不齊或發現資格不符，將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人員遞

補。 

十二、報名經審查資格符合者擇優通知參加甄選。分會甄選錄取人員待總 

      會核定後生效。 

十三、待遇： 

（一） 依據本會「強化毒品犯更生保護及社區處遇資源計畫」，學士進用者

每月薪資 41,023 元起薪(調薪後含風險加給津貼 2,075 元)。對於具

社會工作師證照之個案管理師每月另給予證照加給 2,075 元，具甄

選資格(一)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者另給予專業加給 2,075 元。 

（二）前款所列薪資，應以工作所需具備之學歷、及專業證照，作為敘薪

參考指標。碩士進用資格以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犯罪防治、公

共衛生、護理、教育、法律等相關系所為限。 

十四、福利： 

（一）員工免費團體意外險。眷屬(指父母、配偶或子女)得比照員工優惠



價格自費加保。 

（二）年終獎金參照行政院函頒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核給。年終獎金之發放，發給對象以當年度 12 月

1日仍在職者為限（按實際在職天數比例計支）。 

  (三)工作表現優異，且符合本會工作人員獎勵計畫敘獎條件者，享有每

年至多三日榮譽假，以及公費、公假進修獎勵。 


